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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社会领域数字化转型 

专项操作细则 

 

为进一步促进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，保持

新区科技创新的领先水平，提升新区软件信息服务产业的竞争力。

根据《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管理办法》（浦府规„2021‟1 号），

制定本操作细则。 

第一条 资助对象 

工商注册和税收户管在浦东新区，经营状态正常、财务制度

健全、信用记录良好的企业。 

第二条 资助内容 

符合国家、上海市、浦东新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的发展方

向，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性的信息化项目。支持对特色产业和应用

具有重大带动以及支撑作用的关键技术研发，提升产业高端供给

能力，促进产业创新发展，探索关键技术赋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

式。 

项目由企业申报，项目资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总经费的 40%，

单个项目的最高资助额度不超过 200 万元，项目经评审后择优立

项。资助金额原则上只支持软件开发，不支持硬件设备。同一家

企业同一年度在产学研和信息化项目里只能选择一个申报。同一

企业当年度资助项目不超过 1项；同一企业获本专项资助项目尚

未完成验收的，当年度不予支持。申报项目与区级财政同类专项

不重复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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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申报程序 

申报单位根据“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社会领域数字化转型

专项资金年度申报指南”所发布的条件和内容，在浦东新区财政

科技投入专项综合监督服务平台上在线申报。 

第四条 审核和资金拨付 

申报项目由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科经委”）

操作机构受理、审核，组织评审，操作机构根据审核及评审结果

提出资助方案，经相关部门联合会审后，报科经委批准。 

立项结果经公示后由科经委发文。申报项目经批准立项后，

由科经委与项目申请单位签订项目任务（合同）书。立项项目采

取事后资助方式，验收通过后一次性拨付资助资金。项目经费由

企业先行投入，单独核算，专款专用。 

第五条 监督检查 

科经委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跟踪、监督与检查。 

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本专项资金管理相关规定编制项目预

算，项目预算按规定程序审核通过后，项目承担单位应严格执行

预算。 

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履行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相关管理

办法的规定，积极配合相关监督检查工作。 

第六条 项目验收 

申报项目的执行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。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

结束后，应认真撰写项目总结报告，配合完成项目经费专项审计，

并向科经委提出验收申请，科经委组织验收。项目承担单位须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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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。 

 第七条 应用解释及施行日期 

本操作细则由科经委负责解释，自 2021 年 7 月 12 日起实施，

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原《浦东新区智慧城市建设专项

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浦经信委信字„2015‟3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
